
附件 1-2 

 

市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

 

拟围绕我市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科

技问题，按照科学配置、合理布局、突出重点，支持具有学

科研究优势、高水平学术团队和良好基础实验条件的机构，

建设具有基础性、战略性、前沿性的科学实验平台，支撑重

大科技及关键共性技术研究。该类项目属市科技计划中的基

础研究计划。 

一、支持内容 

以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为主要任务，

结合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科技创新的规划布局，按“择优、

择重、择需”的原则，重点支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

能、生物医药（IAB）、新能源新材料（NEM）、农业科技等

产业具有良好研究基础和实验条件的优势学科方向，新建一

批广州市重点实验室。 

二、重点支持方向 

1. 新一代信息技术。 

重点支持新一代网络通信、高性能集成电路、高端软件

等方向的实验室建设。 

2. 人工智能。 

重点支持智能软硬件、智能机器人、智能运载工具、智

能终端、“人工智能+”制造等方向的实验室建设。 

1



3. 生物医药。 

药物手性创新研究、药物安全性评价、罕见病药物开发

等方向的实验室建设。 

4. 新能源新材料。 

重点支持智能电网及分布式能源、生物质能、氢能、太

阳能光伏、智能电网，发光与磁性能材料、分离材料、防护

材料等方向的实验室建设。 

5. 农业科技。 

重点支持优势动植物新品种选育与栽培、优质高效安全

生态种养技术、动植物重大疫病防控技术等方向的实验室建

设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支持对象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高等院校、医疗

机构、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、转制市属科研机构。同时须

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 实验室建设内容具有前瞻性，定位明确，发展方向思

路清晰，近、中、远期任务和目标合理。研究方向符合国家、

省、市、粤港澳大湾区科技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，突出自身

优势和特色。 

2. 具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（项目负责人）和结构合理

的科研团队，鼓励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参与实验室建设。科研

团队固定在职研究人员不少于 15 人，其中副高以上职称人

员不少于 6 人，学术带头人需为正高职称，科研团队近三年

（2016 年-2018 年）主持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 3 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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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获得财政支持经费总额不低于 200 万元。 

3. 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环境，科研实验室使用场地较集

中，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，科研仪器设备（含软件）总值 1000

万元以上，具备规范的实验室运行管理规定。实验室仪器设

备提供对外服务。 

4. 有较强的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能力，有较强的应用技

术研究与开发能力，在国内或省、市内相关方向的研发处于

领先地位，且科研团队近五年（2014 年-2018 年）发表 SCI

论文 10 篇以上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或获得发明专利授

权 3 件以上（第一发明人或第一权利人）或获得省级二等奖

以上科技奖励 1 项以上。 

四、申报要求 

市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

条件和其他相关要求，但不受通知中“三、申报限制”的第

（二）款限制。此外还需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 申报的方向需为上述支持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

智能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新材料、农业科技方向中的任一方

向。 

2. 项目负责人在市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累计在研和当

年申报项目数合计限为 1 项。 

3. 每个单位限报 1 项该类项目，有在研广州市重点实验

室项目的单位不得再申报（申报单位为高校的，限制到二级

院系），实验室建设内容不得与现有已立项的国家、省、市

重点（培育）实验室重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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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项目申报材料中实验室固定人员、场地不得与已立项

的国家、省、市重点（培育）实验室相关内容重叠。 

五、申报材料 

申报项目需按要求在阳光政务平台填报项目申报书及

其他相关附件，其中附件材料应先按相应要求签字盖章后，

再扫描上传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1. 申报单位法人资质证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。如

已三证合一，则仅需提供注明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

法人资质证照。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应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，由我

局统一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调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，无须再

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；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

发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申报单位，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
扫描件。 

2. 项目组前三名成员身份证件复印件。 

3. 科研团队固定在职研究人员的职称相关材料。 

4. 近三年（2016 年-2018 年）获国家、省、市立项科研

项目的相关材料。 

5. 近五年（2014 年-2018 年）发表论文、获得发明专利

授权或获得科技奖励的相关材料。 

6. 实验室场地面积的相关材料。 

7. 科研仪器设备（含软件）总值明细清单及相关的材料。 

8. 科研团队固定在职研究人员中的高层次人才相关材

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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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相关单位合作共同申报的，需提供合作协议。 

六、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按照事前资助方式，拟支持新建广州市重点实验室不超

过 10 家。每家市财政支持经费 100 万元，立项后一次性拨

付。 

七、项目实施期限 

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0 年 4 月，实施期限 2 年。 

八、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

主管处室：基础研究处。 

联系人：黄文星、王洁桦；联系电话：83124149、8312415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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